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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苏0509破2号之六

申请人：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吴

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管

理人、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吴江静思园管

理人。

2020年1月16日，本院受理重庆市茂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立泰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20年7月27日，本院根据苏州静思园有限

公司管理人的申请，裁定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

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以下简称静思园系企业）合并

破产清算，并于同日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为静思园系企业管

理人。2024年2月20日，本院作出（2020）苏0509破2号之四民事

裁定，自2024年2月20日起对静思园系企业进行重整。

2024年6月21日，静思园系企业债权人会议通过非现场方式

对管理人提交的《静思园系企业重整计划（草案）》分有特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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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进行表决，但该次表决未

通过。

后，管理人与未通过的表决组进行沟通协商，对《静思园系

企业重整计划（草案）》进行了调整，并于2024年9月5日将调整

后的重整计划草案通过非现场方式再次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该

重整计划草案载明：因对职工债权人权益不作调整，故分为有特

定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经统计，

表决结果如下：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

权人1家，同意的1家，占该组债权人人数的100%，所代表的债权

金额占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金额的100%；普通债权组，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债权人24家，同意的13家，占该组债权人人数的54.17%，

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67.33%；出资人组，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1人，同意的1人，占表决权总额的100%。2024

年9月20日，静思园系企业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经债权人

会议表决，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请

求批准该重整计划。

本院认为，静思园系企业管理人请求批准的重整计划，已经

静思园系企业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表决通过，表决组的分设符合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表决过程公开、透明，在部分表决组第一次

表决未通过的情况下，经与该表决组协商，管理人调整重整计划

草案后提交该表决组二次表决并获通过，且协商的结果未损害其

他表决组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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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的规定。另外，出资人权益也得到公平、公正调整。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吴江静思园重整计划；

二、终止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

限公司、吴江静思园重整程序。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有顺

审    判    员      郝  振

审    判    员      吴龙章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沈  芳

附：重整计划





1

静思园系企业

重整计划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四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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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重整计划草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破产法 指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自2007年6月1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法院 指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管理人 指
根据破产法第22、24条，被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指定

为管理人的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

债务人 指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正文中简称“苏州静思园”）

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文中简称为“静

思园文化旅游”）

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正文中简称“静思园园

林工程”）

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正文中简称“静思园投

资发展”）

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正文中简称“庆磊实业”）

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正文中简称“静思

园置业”）

吴江静思园

债权人 指
根据破产法第44条，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

有债权的单位或自然人

出资人 指
截至2020年1月16日静思园文化旅游、静思园投资发展工

商登记在册的股东

担保债权 指
根据破产法第109条，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

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职工债权 指

根据破产法第48条第2款，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

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员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应当支付给员工的补偿金

税款债权 指 根据破产法第82条第1款第3项，债务人所欠税款

普通债权 指 根据破产法第82条第1款第4项，债务人的普通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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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指
苏州恒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恒安专审（2020）9014号

《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 指

江苏天地恒安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

恒安（2020）估字第14002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天地

恒安（2020）资评字第2022号《资产评估价报告》、广

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X）

200950939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及评F2011509025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南京长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宁长城（吴江）房法鉴报字[2020]

第0007-01号/02号

元 指 本重整计划中货币单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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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1 月 16 日作出了（2020）苏 0509 破 2 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重庆市茂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同日作出了（2020）苏 0509 破 2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务所担任

苏州静思园管理人。管理人接管后调查发现苏州静思园与其子公司苏州静思园文化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吴

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吴江静思园（以下简

称“静思园系企业”）人格高度混同，经管理人申请，吴江法院于 2020年 7月 27日

作出（2020）苏 0509 破 2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静思园系企业合并破产

清算，同日作出（2020）苏 0509 破 2 号之三《决定书》，依法指定江苏立泰律师事

务所担任静思园系企业管理人。

管理人自接受法院指定以来，在吴江区各级政府、法院及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

指导下，严格依照破产法的规定勤勉尽责开展各项工作，对静思园系企业进行了全面

接管，并建立了多项规章、制度，以保障破产期间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管理人先后

完成了债权申报与审查、资产调查、审计与评估、召开债权人会议、意向投资人的招

募等各项工作。

管理人根据静思园系企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

通过多渠道面向社会广泛、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招募期间只有一家意向投资人向管

理人提交了初步的重整投资方案，重整投资范围包括静思园景区相关资产以及部分企

业的不动产，但因房地产市场行情的持续低迷，意向投资人对于上述资产的报价较低，

承诺投入的重整投资资金也较低，因此最终无法确定该意向投资人为重整投资人并根

据其重整投资方案制定重整计划草案。

管理人与主要债权人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其中部分抵押权人向管理人提出通过信

托方式持有部分债务人的股权及其名下的不动产（主要包括静思园景区北侧 25幢商

业别墅），从而保留该部分资产的整体性，提高其投资价值，最大化实现资产价值和

债权人的利益，故管理人拟将前述抵押资产保留在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名下，并将公司的股权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服务信托；同时，管理人将对静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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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企业名下其他资产根据财产变价方案进行处置。另，针对苏州静思园名下静思园园

林景区资产在有托底重整投资人等特定情况下，管理人可以启动以托底重整投资金额

为起拍价公开拍卖重整投资人资格。除此之外，债权人通过获得相应的信托受益权份

额并在服务信托层面通过获得信托利益分配的方式实现前述抵押资产或苏州静思园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益权的处置变现款分配。

2024年 2月 20日，吴江法院作出(2020)苏 0509破 2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苏

州静思园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 置业开

发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进行重整，管理人根据静思园系企业各家资产情况、债权情

况制定本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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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第一部分 债务人公司基本情况

一、企业概况

（一）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苏州静思园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曾用名 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MA1MNHHH8B

住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山湖吴同公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 尹国成

注册资本 417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6年6月23日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公园游览服务；园林绿化；工艺品及奇石展览与销售；制售

中餐；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烟的零售；酒店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苏州静思园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中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100% 41700万元

合计 100% 41700 万元

（二）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文化旅游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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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名 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591195873P

住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山湖吴同公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 尹国成

注册资本 18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2-03-13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文化艺术活动策划、组织服务；艺术服装租赁；奇石、工艺

美术品展览及销售；旅游设施及产品开发销售；工程建设、

园林景观绿化设计建设；婚庆礼仪服务；房屋（附属内部装

修设施）出售、租赁；物业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文化旅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100% 18000万元

合计 100% 18000 万元

（三）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园林工程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曾用名 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6993770627

住所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庞山湖吴同公路以南

法定代表人 尹国成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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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0-01-08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园林工程；景观绿化设计建造；艺术品、奇石展览及销售；

旅游产品的开发、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园林工程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100% 8000万元

合计 100% 8000 万元

（四）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投资发展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曾用名 吴江静思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75418189E

住所 吴江市松陵镇云梨路919号

法定代表人 尹国成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5-06-15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园林、旅游景区投资开发；景观绿化设计建造；艺术品、奇石

展览及销售；旅游产品的开发销售；房屋租赁；传媒广告策划

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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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投资发展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100% 10000万元

合计 100% 10000万元

（五）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庆磊实业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

曾用名 吴江市新兴玻钢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03696171E

住所 庞东村 1组

法定代表人 尹国成

注册资本 1588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8-06-17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无机氯氧镁保温风管、防火防排烟风管、电缆槽盒系列、玻璃

钢制品制造加工安装；金属材料、五金配件、无机消声静压箱

销售；彩钢板生产销售；园林、旅游景区投资开发；景观绿化

设计、建造；艺术品、奇石展览及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庆磊实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100% 1588万元

合计 100% 158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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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置业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曾用名 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696730297B

住所 吴江区同里镇屯溪村(吴同公路南、苏同黎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 赵燊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9-11-04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园林、旅游景区投资开发；景观绿化设计

建造；艺术品、奇石展览及销售；旅游产品的开发、销售；

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静思园置业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中健汇创资产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75% 15000万元

2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25% 5000万元

合计 100% 20000万元

（七）吴江静思园

1.工商信息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吴江静思园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吴江静思园



13

曾用名 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46814457K

住所 吴江市松陵镇庞山湖

法定代表人 尹国成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个人独资企业

成立日期 2002-07-16

登记状态 存续

经营范围 制售中餐；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烟（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的零售；公园游览服务；园林绿化；工艺品、奇石展览及

销售（不含文物）；酒店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重整计划出具之日，吴江静思园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发起人）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尹国成 100% 5000万元

合计 100% 5000万元

二、债务人主要资产

（一）静思园文化旅游名下房地产（云梨路北侧房地产）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吴江经济开发区云梨路北侧即静思园景区北侧商业别

墅 25幢（分别办有独立房产证），建筑面积合计 27008.37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 17

幢、建筑面积 21155.79平方米；公用设施用房 8幢、建筑面积 5852.58平方米）；

土地面积合计 36515.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服（70%）公共管理

与公共用地（30%），房产土地评估总价为 37112万元。

（二）静思园投资名下房地产（云梨路北侧房地产）

位于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北侧即静思园景区北侧的主楼 1幢，建筑

面积 10016.04平方米；土地面积 406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规划用途为

商业服务，不动产评估总价为 144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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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静思园系企业名下其他房地产

静思园系企业其他公司名下房屋建筑总面积 41403.25 平方米、土地总面积

115615.20 平方米，抵押债权数额总计 57756.23 万元，评估总价值 86317.59 万元（其

中：未办理抵押登记的资产的评估价值 57261万元），具体信息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抵押债权

数额（万元）

房地产评估

价值（万元）

1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7021.35 30722.2 37977 11076.54

2
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12270.84 32557.20 无抵押 26571.00

3
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3596.23 3283.50 10637.00 10810.05

3439.00 6753.50 9142.23 7070.00

4
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

公司
9084.83 8151.70 无抵押 11767.00

5
静思园（苏州）置业开

发有限公司
0.00 32253.00 无抵押 9800.00

6 吴江静思园 5991.00 1894.10 无抵押 9223.00

合计 41403.25 115615.20 57756.23 86317.59

1.苏州静思园名下房地产（静思园景区）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云梨路 919号的 62幢非居住用房等建筑物，建筑面积合计

7021.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0722.2㎡，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

为其他商服用地，使用期限至 2043年 9月 29日，房产土地评估价值为 11076.54万

元。

2.静思园园林工程名下房地产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吴江经济开发区庞东路以西的有证房屋 53幢，建筑面

积合计 12270.84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 48幢、建筑面积 9413.13平方米；配套公建

用房 5幢、建筑面积 2857.71平方米）；土地面积 32557.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使用期限终止期限为 2049年 8月 6

日，房产土地评估总价为 26571万元。

3.静思园投资发展名下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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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里古镇房地产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新镇街 138号、154号、154-1号的同德堂（又名雕花

楼），建筑面积合计 3596.23平方米；土地面积 328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旅游，不动产评估总价为 10810.05万元。

4.庆磊实业名下房地产

（1） 静思园景区东侧房地产（景区非游览区）

位于松陵镇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西侧、庞龙路西侧的有证房屋 4幢，建筑

面积合计 3439平方米，土地面积 6753.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

为商服（6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使用期限终止期限商服为 2052 年 6 月 9 日，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为 2062年 6月 9日，房地产评估总价为 7070万元。

（2）静思园景区东侧房地产（庆云楼及景区出口）

位于松陵镇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西侧、庞龙路西侧的有证房屋 4幢，建筑

面积合计 8619.55平方米，另有位于静思园游客中心南侧石材展厅（出口）房屋

465.55 平方米；土地面积 8157.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服、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使用期限终止期限商服为 2052年 6月 9日，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为 2062年 6月 9日，房地产评估总价为 11767万元。

5．静思园置业土地使用权

位于吴江市同里镇南星湖西，面积 322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

用途为商服用地，使用期限至 2050年 4月 1日，评估总价为 9800万元。

6 吴江静思园名下房地产（静远楼）

位于松陵镇庞山湖吴同公路以南的 1幢商务楼，房屋建筑面积为 5991平方米，

土地面积 37522.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使用期限至 2043

年 9月 29日，房地产评估总价为 9223万元。

（四）苏州静思园名下固定资产

苏州静思园另有构筑物、电子设备、奇石、石材、太湖石、石桥、苗木、家具、

古建筑构件、字画和佛像等动产，具体分布在苏州静思园景区内以及静思园系企业名

下各个房产及空地上，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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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类，共计 20项。包括仿古大门、古石板路、围墙、仿

古砖雕门楼等，均分布于静思园景区内；

2.办公电子设备类，共计 311项，主要包括办公家具、电脑和空调等，部分在静

思园景区内办公场所正常使用，部分堆放在同里雕花楼内； 

3.奇石类，共计 3900 项，主要包括灵璧石、钟乳石、水冲石、黄蜡石和化石等，

分别存放在静思园景区、南星湖博览园及同里雕花楼内； 

4.石材类，共计 120项，主要为石墩、马槽、石凳、石桌等，散落分布于静思园

景区、南星湖博览园及同里雕花楼内； 

5.太湖石类，共计 16项，主要为假山、围挡、驳岸等，分布于静思园景区及同

里雕花楼内各处；

6.石桥类，共计 124项，其中拆解古桥 109项，在用桥 15项。在用桥除一座位

于静思园景区内的石板桥为古桥外，其余在用桥均为现代建造；拆解古桥均散落分布

于南星湖博览园内，在用桥分布于静思园景区和同里雕花楼内；

7.苗木类，共计 437项，主要包括五针松、罗汉松、红花檵木和广玉兰等，均种

植于静思园景区、南星湖博览园和同里雕花楼内；

8.家具类，主要包括太师椅、琴桌、小条几和茶几等，大部分为红木，均分布于

静思园景区和同里雕花楼内；

9.古建筑构件类，共计 193项，主要包括圆木、牛腿、梁柱等，均存放于静思园

景区庆云楼、综合楼以及南星湖博览园仓库内；

10.字画类共计 1230项，其中部分字画已裱，部分字画未裱装盒，均存放于静思

园景区庆云楼、综合楼以及同里雕花楼内；

11.佛像类共计 27项，主要包括香炉、如来佛像、观音像和弥勒佛像等，均位于

“静思禅院”内。

经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评估，债务人名下的上述奇石等固定资产评估价值为

433377515元（包括部分以物抵债资产及已经拍卖处置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江苏

天地恒安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恒安【2020】资评字第 2022号资

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已在苏州静思园一债会上提交全体债权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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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苏州静思园名下资产中有部分资产已根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19）浙 01执 8号之一号执行裁定书以物抵债给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截

至目前以物抵债给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存放在静思园景区资产（包括奇石、

石材、苗木、家具等）仍放置在景区中。

（五）车辆

经管理人调查静思园系企业中，除苏州静思园名下登记有 2辆小型汽车，其余 6

家企业名下无车辆信息，苏州静思园车辆的具体情况如下：

1.大众牌小型汽车一辆，车牌号为苏 E59MB1，车辆型号为 FV7187FBDBG，初次登

记日期为 2016年 8月 19日，状态为“违法未处理，查封”。

2.奥德赛牌小型汽车一辆，车牌号为苏 E90PX0，车辆型号为 HG6482BAC5A，初次

登记日期为 2016年 9月 6日，状态为“违法未处理，查封”。

注：经管理人聘请的评估机构评估，债务人名下的上述车辆的评估价值为

325200.00 元。

（六）货币资金

截至 2024年 6月 10日，归属于静思园系企业的货币资金合计为 12810693.58元

（其中有石桥及石桥面拍卖款 4403200 元，石材拍卖款 58600 元为苗木拍卖款

2072972.8元，古建筑构件拍卖款 2350223元）。

（七）对外投资

管理人调查了解静思园系企业名下对外投资子公司有静思园供应链管理（天津）

有限公司、中润美嘉（大连）能源有限公司、中青静思园苏州发展有限公司、苏州静

思园婚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苏州南星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吴江市天立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吴江市天明科技有限公司 7家公司。其中吴江市天明科技有限公司已经

重整成功，中润美嘉（大连）能源有限公司名下有不动产等资产，但公司涉及大量诉

讼，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他 5家子公司无资产，无员工，无实际办公场地

均不在运营。

（八）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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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接管静思园系企业后，根据整理查询吴江静思园名下商标有多数在企业进

入破产前均已到期失效，目前吴江静思园名下有“静思园”、“南星湖”、“亩中山

水”、“雕花楼”等商标 18个。

三、评估情况

（一）根据江苏天地恒安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恒安（2020）

估字第 1400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苏州静思园名下房产土地评估价值 11076.54

万元（其中：建筑物评估价值 149.11万元）。

（二）根据江苏天地恒安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地恒安（2020）

估字第 2022号《资产估价报告》，苏州静思园名下资产 43370.2715万元（其中包括

以物抵债给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资产）。

（三）根据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X）

2009509398号《房地产估价报告》，静思园文化旅游名下房产土地评估价值 37112万

元；庆磊实业名下房产土地评估价值 11767 万元；静思园置业土地评估价值 9800 万

元。

（四）根据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F2011509025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静思园园林工程名下房产土地评估价值 26571万元；静思园

投资发展名下房产土地评估价值 14416 万元；庆磊实业名下房产土地评估价值 7070

万元。

（五）静思园投资发展公司名下资产为执行法院委托评估，管理人再未委托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根据南京长城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宁长城

（吴江）房法鉴报字[2020]第 0007-01号/02号，房产土地评估价值合计 10810.05万

元。

四、审计情况

根据苏州恒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恒安专审（2020）9015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9月 12日，静思园系企业的资产合计账面价值【2783170740.11】元，负债总额为

11765775376.61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8982604636. 元 （ 其 中 ： 累 计 亏 损 为

48511168851.11元），相关数据以《审计报告》为准。

五、债务人负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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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申报情况

截至 2024年 4月 26日，共有 85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共

计 13982993884.03元，其中：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金额为 4449289034.05元，职工

债权金额为 294000.00元，普通债权金额为 9533410849.98元。

（二）债权审查情况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管理人依法接受债权申报并予以审核，编制债权表提交债权

人会议审核，最终由法院裁定确认。截至本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时，经管理人审核确认

的债权为 12393990053.64元，共 31家债权人，其中：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金额为

4311434166.49元，债权人 7家，职工债权金额 294000.00元，职工债权人 1家，普

通债权金额为 8082261887.15元，债权人 23家。

六、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在破产清算状态下，债务人设定担保的财产所

变现的资金优先用于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未设定担保的财产所变现的资金优先清偿

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后，按职工债权、社保债权、税款债权、普通债权的顺序进行清

偿。

本部分偿债能力分析仅针对根据重整计划纳入信托服务的相关资产，在破产清算

状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纳入信托服务的底层资产具体为：静思园文化旅游名下房地

产，即静思园景区北侧 25幢商业别墅，评估价值为 37112万元，前述底层资产的抵

押权人向管理人申请了资产拍卖，目前该资产已经二拍流拍（即按照评估价值 80%变

现流拍）。根据债务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商业用地司法拍卖成交情况，清算条件下债

务人财产变现价值将进一步降低，清偿比例大幅下降。若上述信托服务的底层资产按

照评估价值的 64%变现，则测算各类债权清偿率如下：

破产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测算表（底层资产）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清偿金额 清偿比例

1 可供分配资产总额 237516800 - -

2
减：破产费

用
资产变价卖方税费 13300940.8 1330094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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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减：有特定

财产担保

债权

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苏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21328319 221328319 100%

4 可供普通债权分配金额 2887540.20 -- --

普通债权金额 11496572988.27 2887540.20 0.0251%

普通债权清偿比例 -- -- 0.0251%

特别说明：

1．在资产实际变价过程中，如最终变价金额无法达到市场评估价值或者快速变

现价值的，各债权的清偿比例将进一步降低。

2．资产变价卖方税费：（1）不动产变价的卖方税费，增值税税率按照 5%计算，

城建税及附加按照增值税的 12%计算，土地增值税按照财务入账时房产土地的评估价

值作为扣除项目金额，在按照评估价变现价值的 64 折的情况下，不产生土地增值税。

（因无法取得资产建造成本数据，根据财务入账时的数据测算的结果并不一定准确）；

3．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按照审查确认的担保债权金额以及设定担保的

资产变价价值扣除交易税费的余额作为清偿担保债权的财产。

4．普通债权金额 11496572988.27元包含其他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

3414311101.12元，因静思园系企业其他公司抵押资产尚未变现，暂对于该部分有特

定财产担保债权按普通债权计算为其留分配款。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结合重整资产的实际情况以及财产处置的实践经验，在当前

市场环境下，简单快速变现上述资产，不仅面临着资产流拍的风险，还将支付高额的

交易税费。因上述种种因素影响，清算条件下重整范围资产财产变现价值将进一步降

低，清偿比例将大幅下降。

第二部分 重整方案

一、重整模式

（一）设立服务信托

针对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名下 25幢商业别墅，将继续保留在公司

名下以保留其整体性，提升其投资价值。苏州静思园作为委托人，将静思园文化旅游

的股权收益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服务信托，同时债权人对底层资产所享有的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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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将通过债权调整的方式调整至服务信托名下作为信托财产，并将静思园文化旅游

的股权质押给服务信托作为对原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抵押项下债权的

担保。服务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管理人以及受益人可以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云

梨路北侧 25幢商业别墅的意向买家或者意向投资人。受益人通过服务信托持有对底

层资产的担保债权以及静思园文化旅游的股权收益权，并将参与该公司名下如下资产

的处置收益分配： 

静思园文化旅游资产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吴江经济开发区云梨路北侧即静思园景区北侧商业别

墅 25幢（分别办有独立房产证），建筑面积合计 27008.37平方米（其中商业用房 17

幢、建筑面积 21155.79平方米；公用设施用房 8幢、建筑面积 5852.58平方米）；

土地面积合计 36515.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服（70%）公共管理

与公共用地（30%），房产土地评估总价为 37112万元，抵押权人为苏州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二）其他资产的处置方案

除纳入信托服务的上述资产外，静思园系企业名下的其他资产由管理人依法进行

处置，具体资产包括如下资产：

1、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纳入信托服务的底层资产之外的资产，

包括静思园文化旅游的对外投资、应收账款等资产。

2、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吴江静思

园的全部资产。

针对前述待处置资产，债权人同意在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内由管理人依据第一次

债权会议表决通过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对上述待处置

资产依法进行处置，变价方式包括通过阿里拍卖、京东等平台进行拍卖，并申请宣告

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

有限公司、吴江静思园破产，待资产处置、分配完毕后办理注销手续。

另外，针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静思园园林景区，包含房屋装饰装

修、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以及静思园园林景区内的太湖石、石桥、佛像、电子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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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石头、石材及苗木（以下统称“静思园园林景区资产”），除根据上述方案直接

对该等资产进行拍卖处置外，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管理人有权通过股权继售方

式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进行重整并对重整投资人资格进行公开拍卖，由最终拍卖成

交的重整投资人向管理人支付重整投资款（偿债资金），同时原出资人持有苏州静思

园有限公司的股权则以人民币 1.00元的价格转让与重整投资人，该股权对应的资产

为静思园园林景区资产（除静思园园林景区资产以外的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名下资产

仍由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进行拍卖处置），以此方式保留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的主体

并获得相应资产的重整投资对价；具体条件如下：

1、静思园园林景区资产第一次拍卖流拍（未成交）；

2、有托底重整投资人愿意以不低于静思园园林景区资产最近一次拍卖流拍价的

80%金额作为托底重整投资金额，并根据管理人要求提交书面的托底重整投资金额承

诺函；

3、管理人就是否进行重整投资人资格的拍卖提交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不动产抵

押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决议并获得其书面

同意。

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情况下，管理人以托底重整投资人承诺的托底重整投资

金额为起拍价公开拍卖重整投资人资格。在上述三个条件全部满足前，对静思园园林

景区资产的拍卖处置不受上述任一条件的影响，管理人有权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继续

对静思园园林景区资产进行变价拍卖处置。

针对静思园系企业应收账款（包括其他应收款等对外债权），债权人同意在重整

计划执行监督期内由管理人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案：原则上对于账龄三年以上、相对人

下落不明等其他因素影响确系无法回收，或者通过诉讼但证据不足有败诉风险、对方

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对方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通过诉讼清收成本过高、已经过

诉讼执行仍未执行到款项的的债权，管理人有权进行核销并不再处置。如具备申请破

产条件的管理人有权通过申请付款义务人进入破产程序的方式进行应收账款催收；如

具备拍卖条件的则管理人有权通过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通过拍卖方式处置应收账款：

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为应收账款账面金额的 70%。如果第一次拍卖流拍的，则依法进

行第二次拍卖，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由管理人根据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酌情确定，但

不得低于第一次拍卖保留价的 70%。如果第二次拍卖流拍的，则依法进行第三次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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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拍卖的起拍价为人民币壹拾万元。第三次仍流拍的， 管理人将不再继续变价处

置。

针对静思园系企业对外投资，债权人同意在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内由管理人依

据第一次债权会议表决通过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对对

外投资依法进行处置。

二、服务信托

本案中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益权、债权人对底层资产享有

的抵押担保债权作为信托财产，由苏州信托有限公司、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设立以

未获全额清偿的债权人及委托人为受益人的他益兼自益财产权服务信托。信托财产具

有独立性，是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财产。在服务信托下实现信托财产的

清理、确权和处置等工作，相关收益在优先支付相关费用后向受益人分配。服务信托

的具体要素如下：

（一）信托财产

信托财产具体如下：

1.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持有静思园文化旅游资产的股权收益权，该等股权对应

的底层资产（底层资产）为位于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吴江经济开发区云梨路北侧的有

证房屋 25幢（分别办有独立房产证），建筑面积合计 27008.37平方米（其中商业用

房 17幢、建筑面积 21155.79平方米；公用设施用房 8幢、建筑面积 5852.58平方

米）；土地面积合计 36515.1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商服（70%）公

共管理与公共用地（30%），房产土地评估总价为 37112万元，抵押权人为苏州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各项具体资产以实际交付时的状态为准。

2.债权人对底层资产享有的抵押担保债权（偿债资金来源为底层资产的处置所得、

静思园文旅的股权处置所得等）。

3.受托人对前述财产以及包括纳入信托服务的股权、底层资产管理、运用、处分

或者因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

（二）信托参与主体

1．委托人：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2．受托人：苏州信托有限公司、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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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益人

（1）静思园系企业债权人及委托人。前述债权人为债权最终得到确认的债权人，

包括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光大云付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亨通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除外）、普通债权人，不包括职工债权人与税款债

权人。

前述“最终得到确认”具体包括：在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时已获法院裁定确

认的债权、已申报暂未确认但最终获得审查确认的债权、未在重整期间内向管理人依

法申报但最终获得审查确认的债权。

（2）服务信托成立时按照已经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职工债权与税款债权除外，

光大云付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亨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所持债权亦除外，以下简称“确认债权”）、预计债权（即服务信托成立时因诉讼

未结等原因而尚未确认的债权，亦不包括职工债权与税款债权）总额确定信托规模，

并将确认债权人先行登记为受益人。对于预计债权人，待其债权通过司法或仲裁等合

法程序确认后应按受托人要求提交相关资料，经受托人确认后，其按照受托人要求获

得信托受益权份额的分配。

（3）服务信托为他益兼自益信托，其项下的受益权份额分为物保级（优先级）

受益权份额、普通级受益权份额及特殊级受益权份额。其中：

①物保级受益权份额向底层资产对应的优先债权人进行分配，按照每 1元优先债

权金额对应 1份物保级受益权份额进行分配（计算结果采取“退一法”保留至个位

数）。服务信托成立时的具体物保级受益人信息如下：

编号 受益人名称 物保级受益权份额

1 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1328319

②普通级受益权份额向除底层资产外其他担保财产对应的优先债权人（光大云

付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亨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除

外）、普通债权人进行分配，以每 1元债权金额对应 1份普通级受益权份额进行分配

（计算结果采取“退一法”保留至个位数）。服务信托成立时的具体普通级受益人信

息如下：

编号 受益人名称 普通级受益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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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337414379

2 威海蓝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2193053

3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439905

4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087496

5 苏州艾赛伦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40000.00

6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1896383698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23169160

8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131405654

9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西青支行 212958435

10 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24104958

11 超旅票务代理（上海）有限公司 980

12 浙江物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8764147

13
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
2143636745

14 天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592296132

15 深圳市钻恋今生珠宝有限公司 11051169

16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134808988

17 重庆市茂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7047813

18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32329

19 中青旅（苏州）静思园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660236

20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593600

21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23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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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53845516

23 锦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1068153772

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分行
900323084

25 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地支行 1224505924 

26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4989784

合计 11275244658

③特殊级受益权份额仅 1份，向委托人进行发放，且特殊级受益权份额仅在信托

终止时参与股权收益权的原状分配，不参与其他信托利益的分配。

（三）信托目的

信托目的：为执行静思园系企业重整计划，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委托受

托人设立服务信托的方式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对调整至服务信托名下的债权及其附

属担保权、静思园文化旅游的股权收益权提供受托服务。担保权的行权处置所得将在

扣除相关成本和费用后以向服务信托进行债务清偿的方式归集至服务信托，并由服务

信托按照本重整计划及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分配。受托人运用其在财产独立、风险隔

离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和服务能力，提供资产流转、资产管理与处置、资金结算、信托

利益分配、债权集中管理等信托服务。

（四）信托设立

1.重整计划草案已获法院裁定通过；

2.委托人与受托人已签署《信托合同》；

3.受托人与保管人已签署《保管协议》，信托财产专户已开立并启用；

4.本信托已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履行完毕信托产品登记相关手续,并

取得产品编号，监管机构未禁止或限制本信托的设立；

5.委托人向服务信托交付完毕静思园文化旅游的股权收益权；

6.信托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

（五）期间信托利益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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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以届时信托财产扣除税费、信托报酬、其他信托费用及其他负债后的剩余

现金形式财产为限向受益人分配的信托利益。信托利益的来源为信托财产中相关债权

的清偿款项及信托财产的处置所得。

信托利益分为定向收益和普通收益。

服务信托存续期间，信托利益将在优先支付相关信托费用后按如下规则及信托文

件约定向受益人进行分配：

1.定向收益及分配

定向收益指静思园文化旅游向服务信托清偿债权的担保财产处置所得。

定向收益优先、排他、定向地向对应的物保级受益人进行分配。物保级受益人所

对应的有财产担保债权已转为普通债权的，物保级受益人所持有的剩余物保级信托受

益权份额亦转为普通级信托受益权份额参与普通收益的分配。

静思园文化旅游向服务信托清偿债权的担保财产处置所得在清偿完毕对应的担

保债权后如有剩余，则作为普通收益进行分配。

2.普通收益及分配

普通收益指静思园文化旅游向服务信托清偿债权的担保财产处置所得在清偿完

毕对应的担保债权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财产。

普通收益仅在存续期限届满或信托终止时按照各物保级受益人与普通级受益人

所持信托受益权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3.特殊级受益人仅在信托终止时参与股权收益权的原状分配，不参与其他信托利

益的分配。

4.分配的时间

受托人在服务信托收到相关收益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重整计划及信托文件约

定向受益人进行分配。

（六）信托份额的注销

物保级与普通级受益人每获得 1元的信托利益分配，需相应注销 1份信托份额。

物保级与普通级受益人在服务信托体系外每获得静思园系企业 1 元的偿债资源，

需相应注销 1份信托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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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园系企业在向服务信托、债权人清偿债务时, 管理人应向服务信托说明相关

偿债款项的性质（即相关款项清偿是何种资产的处置变现款项，是否存在对应的优先

债权等）、金额、清偿对象等。

（七）特定债权人的代持安排

债权人因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原因而无法获领信托份额时，如债权人

未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向管理人指定其他登记主体的，债权人按照重整计划可获偿的

信托份额将提存至管理人名下，管理人应根据未来实际签署的代持协议行使表决权。

该部分信托份额应分配的信托利益将支付至指管理人账户，另有规定的除外。管理人

应就信托期限内该部分信托份额的受益人权利行使、信托利益分配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与该债权人另行签署书面协议。

（八）信托期限

服务信托存续期限为 2年，自服务信托生效之日（含该日）起算，服务信托存续

期限可根据信托合同约定提前终止或延长。如法院批准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则服

务信托存续期限将自动延长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

服务信托项下全部信托利益已经分配完毕的，信托自动终止。服务信托终止前，

应结清所有应付未付信托费用。

（九）受益人大会

1.受益人大会的组成

受益人大会由信托的全体受益人组成，是信托运行的最高权力机构。

2.受益人大会的职权

受益人大会为信托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如下事项：

1)决定更换或解任受托人；

2）决定更换管理委员会委员；

3)信托文件约定应当由受益人大会决议的其它事项。

3.受益人大会表决规则

受益人同意，底层资产中的担保物及服务信托所持担保债权的处置、管理的决策

事宜由对应的物保级受益人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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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事项以及管理委员会有权自行决定的事项外，受益人大会职权范围内的其

他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受益人所持表决份额过半数表决通过。

各受益人所持每个信托单位享有一票表决权。信托单位系指服务信托项下受益权

划分的均等份额，服务信托以每一元人民币信托财产为一个信托单位，采取“退一法”

计算，仅保留到个位数。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的合计即为该受益人持有的信托份额。

物保级受益权份额所对应的表决权与普通级受益权份额所对应的表决权相同。

4.僵局解决机制

受益人大会未能形成有效决议期间，受托人原则上不采取行动，不对因僵局未解

决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十）管理委员会

受益人大会下设管理委员会，是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受益人大会的授权管理信

托事务，对外代表全体受益人的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机构。

1.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管理委员会共有 3名委员，首任委员为【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锦银金融租赁

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粤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服务信托成立后，受益人大会有权更

换管理委员会委员。如有委员因所持信托份额注销完毕或其他原因导致其不再持有信

托份额的，则自动退出管理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设 1名主任委员，由【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主任委员负责

召集和主持管理委员会会议，并主持受益人大会。主任委员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决议可

进行更换。

2.管理委员会的职权

管理委员会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受益人大会的授权履行职责，执行受益人大会

的决议，对受益人大会负责。管理委员会有权自行决定如下事项：

1）决定信托的延长、终止和清算；

2）决定重新选任资产管理机构（如有）；

3）信托文件约定应当由管理委员会决议的其它事项。

3.管理委员会的表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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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员会每一位委员拥有一票表决权。管理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须经出席

会议的受益人委员会委员过半数表决通过。

对于拟表决事项，如委员未出具书面意见或出具的书面意见未明确是否同意，视

为同意。

4.僵局解决机制

管理委员会未能形成有效决议期间，受托人原则上不采取行动，不对因僵局未解

决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十一）信托财产的管理及处置

信托存续期限内，本信托按照以下管理原则和方式进行管理。信托期限内受托人

有权根据相关决议或决定出售、拍卖、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其持有的全部信托财产

（包括服务信托项下的底层资产，下同）直至终止服务信托，并将处置所得向受益人

分配。

1．信托财产的管理原则

全体受益人基于共同的信托目的委托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并同意物保级

受益人负责决策其对应担保权行权事宜。即：在该情形下，受托人制作相应资产的管

理或处置方案后报物保级受益人决定，或由受托人接受物保级受益人的决定行权。对

于其他信托财产，则由受托人制定管理或处置方案后报管理委员会决策。

2.信托财产的处置原则

服务信托存续期间，受托人有权根据相关决定或决议通过拍卖、转让或以其他方

式处置信托财产，具体处置原则如下：

（1）如果决议或决定由受托人通过阿里、京东等网络平台公开拍卖方式行使担

保权以及处置其他信托财产，拍卖方式应当参照静思园系企业合并破产案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2）在服务信托存续期届满 18个月之日起，如还有剩余信托财产未处置完毕的，

物保级受益人或管理委员会应及时作出处置及分配剩余信托财产的决定/决议，由受

托人在服务信托剩余存续期内予以执行。若物保级受益人或管理委员会未在信托存续

期届满 21个月之日起作出前述决定/决议且管理委员会未决议服务信托延期的，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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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权在剩余期限内直接通过阿里、京东等网络平台公开拍卖信托财产，拍卖方式应

当参照静思园系企业合并破产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

3. 静思园文化旅游的股权收益权根据重整计划等规定的形式依法交付至受托人

名下，并将相关股权质押至受托人名下。除此之外，调整至服务信托名下债权所对应

的担保措施亦一并转移至受托人名下，由受托人根据法院相关裁定、重整计划、信托

文件的规定代表服务信托行使相关权利。

4.若静思园文化旅游股权对应的底层资产已被出售、拍卖、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

置且相关收益已归集至服务信托，则由管理人向法院申请宣告静思园文化旅游破产并

进行注销；若静思园文化旅游股权已由服务信托通过行使质权的形式进行变价处置，

则静思园文化旅游无需注销，其股权将过户至受让人名下。

（十二）信托费用

在服务信托生效后，受托人在管理信托事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如下税赋及费用届

时根据信托合同及相关文件约定进行支付：

1.信托财产处置及分配过程中发生的税赋（包括但不限于因增值税应税行为产生

的增值税及附加、合同印花税等）；

2.受托人的信托费用：信托费用自服务信托成立之日起至服务信托终止之日止按

天计算，信托费用标准为 10万元/年，具体分担由苏州信托、粤财信托协商确定；

3.第三方服务机构费，包括但不限于信托法律服务费、资金监管费用（如有）、

审计服务费（如有）及其他相关服务机构服务费等；

4.为解决信托财产纠纷、变现信托财产等事宜而在诉讼、保全、执行、破产等司

法程序过程中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审查费等司法费用（如有）；

5.因处理信托事务而发生的或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信托费用的其他

费用。

信托费用由受托人根据实际发生的费用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支付。受托人无义务

垫付信托费用。

（十三）信托受益权的转让

在信托存续期限内，经受托人同意的，受益人可以转让信托受益权，受益人转让

信托受益权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信托合同约定，并向受托人办理相应转让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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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方视为受益人变更完毕。未到受托人处办理转让登记手续

的，受托人仍应向原受益人履行本合同项下义务。受让方需同意原信托合同项下的全

部安排，如期间信托利益分配安排、原状分配安排等。

（十四）信托的终止

信托自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终止：（1）信托期限届满前，全部信托财产已转换

为货币资金形式向受益人分配；（2）信托期限届满前，管理委员会与受托人达成一

致决定终止服务信托，信托财产清算、处置并分配完毕且结清应付未付信托费用及其

他相关费用的；（3）法律、行政法规和信托文件约定的其他情形。

（十五）信托财产的原状分配

服务信托终止时，若存在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受托人有权自主决定原状分配，

具体以信托文件约定为准。

在原状分配的情形下，信托财产作如下处理：

1.针对信托财产中的股权收益权，向特殊级受益人进行分配。

2.针对信托财产中剩余未获清偿的优先债权，则根据相关优先债权的清偿情况，

向对应的物保级受益人进行分配，相关优先债权所对应的担保措施一并予以转移。

受托人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进行信托财产原状分配时，受益人有义务配合受托人

进行上述分配，完成信托财产转移（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托财产转移的文件、接收相

关财产、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若受益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受托人有权就相关分

配情况进行公示并直接向相关受益人发送原状分配通知书，在该情形下视为受托人已

向受益人分配了相应财产，相关法律后果由受益人自行承担。

（十六）其他

信托相关事宜，以信托文件具体约定为准。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为平等保护债权人与出资人的利益，本重整计划设立出资人

组，并对出资人权益进行如下调整。

第三部分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出资人组的构成

出资人权益调整所涉及的出资人为：截至 2020年 1月 16日登记在册的苏州静思

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出资人组为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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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

根据债务人的资产审计报告，债务人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现有资产不足以清偿各

类债务，无剩余财产可向出资人分配，出资人权益实际已为零。因此本重整计划将出

资人的权益调整为零。出资人持有的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 100%股权所

对应的收益权，调整至服务信托名下作为信托财产，同时将相关股权质押至服务信托

名下作为对原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抵押项下债权的担保。

该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生效后，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必须无条件配合受托人

办理股权收益权转让及股权质押相关手续。除此之外，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必须无条件配合服务信托作为担保权人对其名下资产采取的处置措施。

第四部分 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一、债权分类及调整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本重整计划对债权做如下分类及调整：

（一）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组

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组涉及 7家债权人，债权额为 4311434166.49元。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分行，债权金额

900323084.21元，

其中：债权金额 641450630.48 元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抵押的土地及其地上建

筑物等不可移动资产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限额 37977万元内依法优先受

偿；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抵押的 142块灵璧石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限

额 4001574400元内依法优先受偿。

债权金额 258872453.73元，对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抵押的 142块灵璧石折价或

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最高限额 4001574400元内依法优先受偿；对吴江静思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所有的坐落于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新镇街的不动产折价或以拍卖、变卖

该抵押物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押额度 10637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因上述抵押物尚未变现，待相关抵押物变现后，再据实确认其优先受偿金额以及

未优先受偿的金额而转为普通债权，对应的债权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获得相应的普

通级信托受益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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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溪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地支行，债权金额 1224505924.67元，对苏州静思园

有限公司抵押的位于南星湖博览园 7号库 124块灵璧石，27号库 94块钟乳石和 237

块灵璧石拍卖、变卖的价款在 1224505924.67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因上述抵押物尚未变现，待相关抵押物变现后，再据实确认其优先受偿金额以及

未优先受偿的金额而转为普通债权，对应的债权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获得相应的普

通级信托受益权份额。

3.光大云付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638400905.31元，对苏州静思园有

限公司抵押的 12块黄腊石审核确认的债权金额 638400905.31元范围内就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因上述抵押物尚未变现，其实际可优先受偿金额暂无法确定，对担保债权在抵押

物实际变现价范围内的债权全额清偿，未获优先受偿的债权部分不作为破产债权。

4.锦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债权金额 1068153772.59元。

其中债权金额 263221500元，对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苏州吴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北侧的抵押房地产及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苏 2018

吴江区不动产权第 9000366号）折价、拍卖或变卖的价款在抵押登记的 26322.15万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债权金额 804932272.59元，对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苏州吴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南侧庞东路西侧的抵押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苏

2018吴江区不动产权第 9000184号）折价、拍卖或变卖的价款在抵押登记的 9142.23

万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因上述抵押物尚未变现，待相关抵押物变现后，再据实确认其优先受偿金额以及

未优先受偿的金额而转为普通债权，对应的债权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获得相应的普

通级信托受益权份额。

5.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221328319.65元，对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陵镇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云梨路北侧的 25套房产（房屋所有

权证号：苏房权证吴江字第 25065667-25065691号）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

220245396.65元范围内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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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抵押物尚未变现，待相关抵押物变现后，再据实确认其优先受偿金额以及

未优先受偿的金额而转为普通债权。该笔债权需调整至服务信托名下作为信托财产，

对应的债权人按照本重整计划规定获得相应的物保级信托受益权份额。

6.苏州亨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43082774.06元，其对质押物为庆磊实

业名下的股票（登记编号 ZYD182329、出质人证券账户 B880867883、证券代码

603323、质押证券数量 8312030、证券类别限售流通股），该债权为纯抵押债权，该

抵押物已经全部变现，担保债权在抵押物实际变现价范围内的债权全额清偿。

7.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215639386元，抵押物为苏州静思园名下

4块景观石（抵押物即编号为 0102010126161373、0102010199161375、

0102010199161376、0102010199161379）。

因上述抵押物尚未变现，其实际可优先受偿金额暂无法确定，担保债权在抵押物

实际变现价范围内的债权全额清偿，未获优先受偿的债权部分不作为破产债权。

（二）职工债权组

职工债权组涉及 1家债权人，债权额为 294000.00元，对职工债权不作调整，以

现金方式全额清偿。

根据本重整计划解散全部员工，解散员工将产生经济补偿金约 100万元，暂预留

职工债权 100万元。

（三）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涉及 23家债权人，债权总额为 8082261887.15元，对应的债权人按

照本重整计划规定获得相应的普通级信托受益权份额。

（四）股权质押行权的债务豁免安排

对于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质押行权而言，为便于股权处置，

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处置完毕，则截至股权交割之日已向管理人

申报破产债权的债权人（无论是否已获得确认）后续均不得向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主张相关权利。

（五）特殊说明

债权人获得信托受益权份额并不代表债权人已实际获得清偿，债权人通过服务信

托获得清偿的金额以其获得信托利益的实际分配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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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获得普通级信托受益权份额的债权人而言，除以待处置资产对其进行债权清

偿外，还将通过服务信托以底层资产或苏州静思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收益权

的处置变现款在清偿完毕对应优先债权后的剩余部分（如有）对其进行补充分配。

二、偿债资金来源、分配

（一）偿债资金来源。本重整计划项下的偿债资金来源有以下部分构成：

1.信托利益分配。苏州静思园委托苏州信托有限公司设立以未获全额清偿的债权

人为受益人的他益兼自益财产权服务信托，服务信托项下的受益权份额分为物保级受

益权份额、普通级受益权份额及特殊级受益权份额，获得信托受益权的债权人有权按

照本重整计划及信托文件的约定，获得信托利益的分配。

2．静思园系企业名下除信托财产外的其他待处置资产处置后的价款，包括苏州

静思园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吴

江市庆磊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静思园（苏州）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

吴江静思园名下房地产及商标、苏州静思园名下房地产及其他固定资产（奇石、观赏

石类、石制品、木制品等资产）、静思园系企业各家公司名下其他应收款、对外债权

等其他资产（如有）处置后的价款。该等处置价款将直接按本重整计划规定向各债权

人进行清偿。若相关债权已调整至服务信托名下，则债权人将通过获得信托利益分配

的方式实现债权清偿，且相关债权未在服务信托项下获优先受偿的部分作为普通债权

参与待处置资产处置价款的分配。

3.静思园系企业的货币资金合计为 12810693.58元。

（二）偿债资源分配

1.信托受益权份额的分配：物保级受益权份额向未获全额清偿的、底层资产对应

的优先债权人进行分配，按照每 1元优先债权金额对应 1份物保级受益权份额进行分

配（详见服务信托中物保级受益人信息表）；普通级受益权份额向未获全额清偿的普

通债权人、除底层资产外其他担保财产对应的优先债权人（光大云付互联网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亨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建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除外）进行分配，以每

1元债权金额对应 1份普通级受益权份额进行分配，普通级受益权份额总计

11275244658份（详见服务信托中普通级受益人信息表）。最终债权人受偿的金额以

信托利益分配时实际分配到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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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静思园系企业名下其他待处置资产及货币现金具体如下：

一、房地产：

序号 公司名称 抵押权数额（万元）
评估价值（万

元）
备注

1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37977.00 11076.54

2
苏州静思园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无抵押 26571

10637.00 10810.05

3
吴江静思园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26322.15 14416

9142.23 7070

4

吴江市庆磊实业有限

公司
无抵押 11767

5
静思园（苏州）置业

开发有限公司
无抵押 9800

6 吴江静思园 无抵押 9223

合计 100733.59

二、固定资产：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部分抵押 ---

包括奇石、观赏

石类、石制品、

木制品等资产

三、货币资金：

银行账户货币资金 12810693.58元

四、其他资产

正在催收的、未来可能发现的、后续获得的用于清偿债务的其他财产

上述资产中设定担保的财产所变现的资金优先用于清偿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未设

定担保的财产变现的资金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后，按职工债权、税款债权、

普通债权的顺序进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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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费用、共益债务随时进行清偿；职工债权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一个月

内进行清偿；税款债权（如有）、普通债权在上述未设定担保的财产处置完毕且具备

分配条件后一个月内进行清偿。

（三）偿债资金的后续分配

如发现债务人新的其他有效资产的，该资产将作为偿债资金，由管理人依法对普

通债权人按各自债权在普通债权中的比例直接进行相应分配，管理人将进行后续分配。

在债务人按上述方案履行完清偿债权的义务后，对于上述普通债权未获清偿的部

分，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三、未按规定申报的债权以及存在诉讼、仲裁未决债权的清偿 

（一）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清偿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未按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

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该债权人可以按照本重整计划确定的同类债权的债权

调整方案受偿，该责任由债务人承担；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若

逾期申报的，则逾期申报债权人按照申报金额的 10%缴纳逾期申报审查费用。

（二）存在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

对于诉讼或者仲裁尚未终结的债权，在诉讼或者仲裁终结后，根据判决或仲裁所

确认的债权金额，按照同类债权的债权调整方案予以债权调整及受偿。本重整计划对

于诉讼或者仲裁尚未终结的债权清偿方案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四、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一）管理人报酬

管理人报酬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

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包括通过信托利益分配而获得

清偿的金额）分段计算收取，有特定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优先受偿担保物价值，不计入

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总额，最终以法院核定的金额为准。

（二）已产生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

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依法确定并支付。已产生的破产费用与

共益债务合计 13642218.8元（包括员工工资、景区日常运营维修维护费用、景区营

业税费及景区房土两税等），对本案的共益债务不作调整，以现金方式全额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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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重整计划的批准

一、重整计划表决通过的条件

根据破产法第 84条第 2款：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

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

整计划草案。

本重整计划根据债权性质分别设立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进

行表决。同时，因需调整出资人权益而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

决。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二、重整计划的批准及效力

根据破产法第 88条之规定，重整计划草案需通过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同时，根

据破产法第 87条之规定，如果有表决组经过两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的，管理人

可向法院申请依法批准重整计划。

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对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和重整投资人等各

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重整计划规定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其效力也及于该相关方的

承继人或受让人。

三、重整计划未获批准的后果

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本重整计划如不能获得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出资人组

表决通过或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法院将依法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

产。

第六部分 重整计划的执行

为确保重整计划确定的债务清偿等方案得到落实，故明确如下执行措施。

一、执行和监督主体及期限

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执行期限为二年，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计算。管理人、服务信托对静思园系企业资产依据《财产管理方案》、《财产变价方

案》、信托文件及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变价处置、清理、确权等工作，处置所得等

可分配资金按照本重整计划及信托文件约定向债权人及受益人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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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应接受管理人的监督，监督期限为二年，自法院裁定批准重

整计划之日起计算。对于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公司财务状况、重大经营决策、重要

资产处置等事项，债务人应及时向管理人报告。监督期届满时，管理人应当向人民法

院提交监督报告。监督报告提交之日，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监督期届满后，若服务信托仍未终止，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和监督期限自动延长至

信托服务终止之日；如因其他原因，致使本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毕，债

务人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 15日向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并根据法

院批准的执行期限继续执行。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相应延长。如重整计划提前执

行完毕的，则执行期限及监督期限至实际执行完毕之日届满。

二、协助执行

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后，执行重整计划所涉及的行政审批事项由债务人依法

办理。执行过程中，如涉及需要有关单位协助执行的，债务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请，请

求法院向有关单位出具协助执行的相关司法文书。

三、执行完毕的标准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并由管理人出具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后，视为重整

计划执行完毕：

1.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务、社保、公积金债权；普通债权已经按照债权调整

和清偿方案获得调整、清偿、提存或预留；

2.债权人未领受的分配额已经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予以提存；

3.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支付的重整费用已经支付完毕；

4.债务人已处置完毕所有待处置资产，并已按重整计划规定将处置所得进行偿债。

四、不能执行的风险及后果

重整计划的执行可能面临来自宏观经济环境、国家政策、经营、法律等各方面的

风险，从而导致本重整计划无法执行。

重整执行期间，债务人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法院有权依法终止重整计划

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第七部分 关于重整计划的其他事项

一、重整计划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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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变重整计划整体框架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修改应报告静思园系企业债权

人，并经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批准。

二、受偿账户的提供 

本重整计划中债权的清偿原则上按银行转账的方式执行，请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

获法院批准后 15日内，提供接受分配额的银行账户。债权人逾期不提供、无法通知

到的债权人将提存其分配额，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因债权人

本身及其关联方的原因，导致分配额不能到账，或者账户、分配被冻结、扣划，产生

的法律后果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可以提供经公证的书面指令，要求管理人

将分配额支付至债权人指定的其他账户内，由于该指令导致分配额不能到账，以及该

指令可能导致的法律纠纷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户信息（需要明确的账号、完整的户名、开户行，法人应加

盖公章、自然人应签名）应邮寄至：江苏省苏州虎丘区滨河路 188号金龙花园 3幢

联系人：杨朕

联系电话：13862677117

三、重整相关费用的支付

管理人报酬、重整案件受理费等重整费用暂予计提，最终以实际发生和法院审核

确定的结果为准，根据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随时支付。

四、补充说明

重整计划草案列明的债权受偿方案的执行是债务人的责任，债务人不能按照重整

计划偿还债务，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债权表》作为重整计

划执行及提存的依据，重整计划披露数据与债权表不一致的，以债权表为准。如在未

来有证据表明债权人对其所申报的债权已通过其他方式部分或全部获得清偿，管理人

有权在偿债计划中扣减部分或全部已偿还金额。如有证据表明债务人对债权表中的债

权人享有债权的，管理人有权在偿债计划中扣留该债权对应的同等金额分配款。

五、未尽事宜

本重整计划未尽事宜，按照破产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八部分 重整失败下的破产清算计划

一、进入破产清算的法定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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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通过，或者已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

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草案的，人民法院经重整债权人请求，应当

裁定终止重整计划草案的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二、破产清算的程序安排

（一）破产财产的变价

管理人将按照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的破产财产变价方案，适

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

（二）破产财产分配

管理人将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在方案中载明：（1）参加破产财产分

配的债权人名称或者姓名、住所；（2）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3）可供分配

的破产财产数额；（4）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及数额；（5）实施破产财产分配

的方法。债权人会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交人民法院裁定

认可，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三）注销公司登记

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依法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法院作

出裁定后，管理人持裁定向债务人登记机关办理注销手续。管理人于办理注销登记完

毕的次日终止执行职务。

结  语

自法院裁定静思园系企业破产以来，管理人在充分考虑各方主体利益并结合苏州

静思园资产及负债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着手重整计划的设计、论证和制作，在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内，与债权人、债务人、重整投资人等重整相关方进行了

充分的沟通和协调，制定出本重整计划。静思园系企业的重整有利于保障静思园系企

业债权人利益，使得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惠利各方，本重整

计划草案意义深远、作用重大。

同时，重整计划只有获得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的表决通过，并经苏州市吴

江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方能生效，才能避免因破产清算而给债权人和出资人带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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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损失。管理人希望各债权人认真负责的行使表决权，静思园系企业的重整不是对静

思园系企业的救助，实际是债权人的自救。管理人也希望，一旦本重整计划草案通过

及批准，静思园系企业、债权人、股东均应严格履行各自义务，密切合作，信守承诺，

确保本重整计划草案得到全面、准确的执行，最大程度地减少债权人的损失。为实现

这一目标，管理人真诚希望各位债权人和出资人鼎力支持债务人重整，通过本重整计

划。

各位债权人见证了静思园系企业的兴衰，同时见证了静思园系企业在重整期间的

坚持。管理人在处理本案中，受到债权人的帮助与支持，管理人接受各位债权人的监

督。各位债权人的监督，使得我们管理人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对我们的提高有很大帮

助，我们对债权人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谨呈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苏州静思园有限公司管理人 


